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辦法
97年09月10日導師會報決議通過
109年07月14日校務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
109年08月31日校務會議第二次修正通過
110年02月07日校務會議第三次修正通過
一、依據：109年03月30日新北特教字第1090554355號函辦理。           
二、目的：為導引學生於校園內適切使用行動載具，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、教導行動載具使用禮儀、並促進學習成效，特訂定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則。
三、本規則所稱行動載具，泛指手機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、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及記憶性（隨身硬碟除外）之終端裝置。

四、管理細則： 
(一) 欲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之學生，申請方式如下：
1.申請條件：
(1) 本校學生具有本人或家長交付之行動載具裝置。 

(2) 完成填報申請書，經家長及導師簽章，並由學務處審核通過。 

2.申請程序： 

(1) 由學務處統一發下使用行動載具裝置規範及申請書(附件一)並詳閱之，經家長同意簽章後由學生帶回學校交予導師簽章彙整(附件二)，統一將申請表交至生教組，學務處審核通過後才可攜帶載具到校。 

(2) 未依規定申請者或因違反規範而被註銷使用者，該學年度不得再提出申請。
(二) 學生每申請一次核可有效時限為該學年度，其中若有變更手機號碼、型號者，一律至學務處重填家長同意書。

(三) 為保固學生學習品質，學生進校園後行動載具一律關機，禁止使用。
(四) 每日早自習由風紀股長將私人載具收齊後，交由導師清點及填寫清點表(附件三)，並於早上8點10分繳交至學務處保管，俟下午放學後統一由風紀股長至學務處領回。

(五) 上課期間，家長臨時有事需要聯絡同學時，請一律打電話到學務處（電話為2678-1670轉   20、22）或導師辦公室（電話為2678-1670轉53、54、55），當學務處接到家長來電時，學務處人員會知會導師或者通知同學。

(六) 若課堂上須使用私人載具時，請至學務處填寫借用（使用）申請書(附件四)，借用時應當面清點設備及相關配件內容，並現場點收完畢。另於該節課結束後立即繳回私人載具，並於申請書上填寫歸還時間，如未依規定者一律依手機違規處置。
(七) 使用規範：1.務必填寫手機申請表，勿在核准情況下私自攜帶手機到校。
2.在非使用期間，務必將手機繳交至學務處保管。
3.使用行動載具時，不得邊走邊講、大聲喧嘩或口出穢言。
4.不得利用學校電源實施行動載具充電。
5.不得利用行動載具做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。
6.不得使用行動載具進行不當活動，例如：偷拍、錄音、上網、打電動、聽音樂… 等等。
7.其他未盡事宜或違反相關規定，未能良善使用行動載具。

(六) 違規處置：凡違反上述規範者，將填寫違反使用行動載具表告知家長(附件五)，若屢勸不聽者記警告1次，並經註銷使用資格及代為保管後通知家長領回。
(七)行動載具屬於貴重物品，如有需要帶行動載具者，必須妥慎保管，遺失自行負責。
五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定案後，提交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 附件一：
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       學年度學生攜帶行動載具裝置家長同意書
本人同意 敝子弟   年   班 座號:    學生            攜帶行動載具(手機)到校，並完全接受本校「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則」，若有違反校園訂定規則或其他與行動載具(手機)相關規定者，願接受學校依規定辦理之處分外，並撤銷攜帶行動載具到校之許可，絕無異議。
此致 

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學務處

申請行動載具裝置(請勾選)：
	裝置
	裝置說明

	□手機           
	裝置廠牌：                裝置顏色：

裝置型號：                電話號碼：

	□平板電腦
	裝置廠牌：      裝置顏色：      裝置型號：

	□穿戴式裝置
	裝置廠牌：      裝置顏色：      裝置型號：

	□其他
	裝置說明：

	攜帶原因說明：
	


學生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並蓋章） 

家長（監護人）聯絡電話   行動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：
請導師於109年9月4日(五)前將回條收齊後繳交學務處生教組

附件二：
新北市立尖山國中       學年度   年   班 申請行動載具使用名單
	座號
	姓名
	申請手機號碼
	座號
	姓名
	申請手機號碼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共      支行動載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於2月20日前繳回生教組（導師留存）
新北市立尖山國中       學年度   年   班 申請行動載具使用名單
	座號
	姓名
	申請手機號碼
	座號
	姓名
	申請手機號碼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 共      支行動載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務處存查留存）
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請於2月20日前繳回生教組   

附件三：
	日期
	應繳交數量
	實際繳交數量
	今日未繳交者(座號)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新北市立尖山國中       學年度   年   班      月班級行動載具每日清點表

附件四：尖山國中 班級課堂領回行動載具紀錄表
	日期
	領取時間
	交回
時間
	領取
班級
	被領取人座號
(若全班免填)
	領取數量
	領取原因
	領取人
簽名
	班級導師
簽名
	保管人員
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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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學務處保管班級行動載具紀錄表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	班級
	繳交數量
	未繳座號
	領回數量
	領回載具時間
	備註

	701
	
	
	
	:
	

	702
	
	
	
	:
	

	703
	
	
	
	:
	

	704
	
	
	
	:
	

	705
	
	
	
	:
	

	801
	
	
	
	:
	

	802
	
	
	
	:
	

	803
	
	
	
	:
	

	804
	
	
	
	:
	

	805
	
	
	
	:
	

	901
	
	
	
	:
	

	902
	
	
	
	:
	

	903
	
	
	
	:
	

	904
	
	
	
	:
	

	905
	
	
	
	:
	

	906
	
	
	
	: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保管人簽章： 

學務處保管班級行動載具紀錄表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	班級
	繳交數量
	未繳座號
	領回數量
	領回載具時間
	備註

	701
	
	
	
	:
	

	702
	
	
	
	:
	

	703
	
	
	
	:
	

	704
	
	
	
	:
	

	705
	
	
	
	:
	

	801
	
	
	
	:
	

	802
	
	
	
	:
	

	803
	
	
	
	:
	

	804
	
	
	
	:
	

	805
	
	
	
	:
	

	901
	
	
	
	:
	

	902
	
	
	
	:
	

	903
	
	
	
	:
	

	904
	
	
	
	:
	

	905
	
	
	
	:
	

	906
	
	
	
	: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保管人簽章：
	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違反使用行動載具表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    貴子弟             因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違反本校以下使用行動載具之規定：
1. □本學年度未申請行動載具。
2. □於禁止時間使用行動載具。
3. □使用A、B雙機情形。
4. □繳交時未將行動載具關機。
5.□其他：
敬請家長協助督導學生遵守校內行動載具使用規範。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表請務必隔日繳回)
感謝您的協助，若有任何問題，再請您撥打(02)2678-1670轉22 生教組長詢問。
學務處生教組
敬上

	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違反使用行動載具表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    貴子弟             因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違反本校以下使用行動載具之規定：
5. □本學年度未申請行動載具。
6. □於禁止時間使用行動載具。
7. □使用A、B雙機情形。
8. □繳交時未將行動載具關機。
5.□其他：
敬請家長協助督導學生遵守校內行動載具使用規範。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表請務必隔日繳回)
感謝您的協助，若有任何問題，再請您撥打(02)2678-1670轉22 生教組長詢問。
學務處生教組
敬上

	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違反使用行動載具表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
    貴子弟             因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違反本校以下使用行動載具之規定：
9. □本學年度未申請行動載具。
10. □於禁止時間使用行動載具。
11. □使用A、B雙機情形。
12. □繳交時未將行動載具關機。
5.□其他：
敬請家長協助督導學生遵守校內行動載具使用規範。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表請務必隔日繳回)
感謝您的協助，若有任何問題，再請您撥打(02)2678-1670轉22 生教組長詢問。
學務處生教組
敬上


附件六：
